附件一：
“军工优秀新闻作品”评选表彰办法
为了全面展示军工新闻工作者的成果和业绩，更好地调动军工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，发挥示范引导作用，推动军工新闻宣传工作者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，落实“三贴近”要求，提高作品质量，结合国防科技工业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1、 评选范围

省部级新闻报刊含各省区市国防科工委（办）和各军工
集团公司主办的报纸、杂志（军工行业报刊）发表的作品。
2、 评选项目

1、“军工优秀新闻作品”设立四个方面内容。
（1）消息（字数限制在1000字以内）。

（2）评论（包括社论、评论员文章、署名时评、述评、
短评等，字数限制在2000字以内）。

（3）专题报道（包括新闻特写、新闻综述、新闻调查等，
字数限制在3000字以内）。

（4）新闻摄影。
2、“军工优秀新闻作品”评选出一等奖10个，二等奖20个，三等奖30个，优秀奖40个。
3、每年度评选一次。首届评选时间段为2008年1月至2008年12月。
三、评选标准
“军工优秀新闻作品”入选须具备下列条件：

1、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坚持为国防科科工业改革发展服务，贯彻团结、稳定、鼓劲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，落实“三贴近要求，社会效果好。
2、主题鲜明，导向正确，内容真实，报道及时，语言生动，感染力强，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。

3、重视作者现场采制的短新闻。

4、新闻摄影作品要内容真实，新闻价值高，现场抓拍，表现力强，图像清晰，说明简洁。
四、评选组织
评选工作由中国国防科技工业新闻工作者协会（以下简称军工记协）负责组织实施。军工记协行业分会（军工行业报社）负责组织本行业军工企事业单位“军工优秀新闻作品”的推荐提名工作。
五、评选程序

1、国防科技工业企事业单位新闻宣传从业人员均可参加评选活动。
2、各参评单位按照评选标准，填写申报表和情况介绍，并附发表作品报刊的复印件（复印或注明所发表报刊名称、期数、版面，用A4纸复印一式两份）。新闻摄影参评作品需附发表在报刊上的照片（用A4纸剪裁粘贴，注明所发表报刊名称、期数、版面），向军工记协行业分会（军工行业报社）申报。
3、各军工记协行业分会（军工行业报社）对参评作品进行审核、初评，根据分配给本行业的参评名额向军工记协报送推荐材料。

4、军工记协组织专家评委会对军工记协行业分会（军工行业报社）推荐的评选材料进行审核，评定军工优秀新闻作品。
六、表彰奖励
1、中国军工记协授予军工优秀新闻作品证书，在中国军工记协年度工作会议上颁发表彰。

2、各军工行业分会（军工行业报社）、各企事业单位可根据本办法自行制定奖励办法。

七、附则

本办法由中国军工记协秘书处负责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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